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服務學習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1月 6日（四）中午 12:30 

地點：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 

主席：學務處吳玉鈴學務長 

出席：詳簽到單 

記錄人：林雅惠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一、 完成彙整 113學年度全校服務學習成果手冊課程類及活動類各一冊會後將以電子檔分享給各

系留存。 

二、 113學年度服務學習成果分享會暨靜態展 9/8-12於活動中心 1樓川堂辦理，本年度共計辦理

5場實體講座，實際參與講座 79人（含現場報名），通過畢業門檻 75人。 

三、 114-1學期服務學習週會講座【如果我也看不見-談如何引導“視多障者”從音樂看見世界】

11/17（一）AM10:30-12:10於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李溢芬講師到校分享。 

四、 114-1學期申請高教深耕服務學習藝術媒合社會連結計畫之活動，課指組書審後建議補助經

費詳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五、 本學期接受轉學生服務學習抵免申請共計 2件詳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六、 114-1學期服務學習點數預警人數統計如下表（截至 114/10/31）：因考量個資，各系預警

名單僅提供各系委員參閱，會後將 mail至各系承辦助教。 

學系 

大四班含轉學生、延修生(人數) 

未達 90點 

已修講座 

未達 90點 

未修講座 

達 90點 

未修講座 

未達 

畢業門檻 

音樂系 23 8 12 43 

傳音系 4 1 5 10 

美術系 16 20 8 44 

戲劇系 8 24 22 54 

劇設系 1 8 20 29 

舞蹈系 26 4 5 35 

電影系 2 23 36 61 

新媒系 9 8 12 29 

動畫系 4 3 27 34 

MIT 6 5 2 13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廢止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施行細則」，提請審議。 

說明： 

1. 因應依教育部 113年 3月 27日臺教技通字第 1132300661號函，並依「114年 10月 13日

校長與學生代表座談」建議自 114學年度第 2學期起廢止「服務學習實施辦法」及「服務

學習施行細則」，並自該學期起不再將服務學習列為學士班學生（含新生及舊生）之畢業

條件。 

2. 若各學系有意開設「服務學習專業課程」，其修課學分得依課程學分數計入選修學分。 

3. 關於原服務學習時數證明之處理方式如下： 

（1） 擬將點數轉換為時數，並提供時數證明：各課程與活動點數核發標準不一，轉換為

時數具執行困難，是否須有固定轉換方式。 

（2） 系統時數資料：擬與電算中心討論，原服務學習系統點數與時數並存，學生如有需

要，可自行下載紀錄，並至課外活動指導組核章後作為時數證明文件。 

4. 高教深耕第二期（112-116年）服務學習藝術媒合社會連結計畫，考量服務學習制度廢止

後，活動類（課程類延伸活動、活動類及成果展）是否續辦(115-116年經費是否繼續申

請及核發？預計每學年第二學期提出之活動申請詳附件三)。 

 

決議： 

1. 114學年度第2學期起不再將服務學習列為學士班學生（含新生及舊生）之畢業條件

（溯及既往），同步廢止「服務學習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施行細則」，後續續送

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 

2. 後續服務學習課程類請依教務處開課方式處理，各系所可依需求改為必修、選修或

必選等。服務學習活動類，學務長已與副校討論，仍由高教深耕編列經費，由課指

組另案研擬「社會實踐融入課程補助辦法」（參考高級中等學校社會實踐補助辦

法、高教深耕獎補助辦法等），讓服務學習課程延伸活動、學生社團及系所學會之

各類活動，仍有申請相關補助之機會。未來也協助各計畫申請教育部或青發署等政

府機關之補助，尋求外界之贊助等。 

3. 原服務學習點數可轉換為時數，以活動類1點=1小時、課程類1點=2小時為原則，若

各系所有不同之需求請向課指組提出，課指組將協助處理。服務學習點數與時數會

後將與電算中心討論是否可於系統同時並存，有需要之同學可循往例印出後至課指

組用印以茲證明。 

4. 部分學生因服務學習未達標延畢或延修，請各系務必協助主動告知學生最新政策，

避免技術性延畢之學生措手不及。 

  



 

 

案由二、傳統音樂學系申請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學習課程「傳統音樂推廣實踐」，詳申請表

附件四。（提案單位：傳統音樂學系） 

說明： 

1. 本門課程與服務實作結合的中心思想：分別帶領高中學生與第一線教師更深入淺出的認

識及演奏臺灣『古典音樂』-南管樂、北管樂、古琴與琵琶。暢遊課程四大主題，在音

樂課程外也搭配音樂美學、戲曲身段與舞獅體驗課程。跨出腳步，透過聆賞與實際體驗

中亞傳統樂器─冬不拉、印尼─甘美朗。 

2. 培訓課程 115年 2月 13日～6月 30日共 18小時（2小時 1點，計 9點）、執行時間

114年 7月 1日～7月 31日，共 27小時（1小時 1點，計 27點），申請點數 30點。 

決議：配合案由一決議廢止「服務學習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施行細則」，本案撤

案。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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